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

卫生行政许可程序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生活饮用水管道分质直饮水卫生规范》及有关标准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我省区域范围内的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包括公共供水、分质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的卫生行政许可工作适用本程序。

第三条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按其生产经营方式分为集中式供水（生产）、集中式供水（生产经营）、集中式供水（经营）、分质供水等四种类别。

第四条  供水单位所在的设区市及县（市、区）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工作。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村生活饮用水工程项目，按照《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卫生学评价技术细则（试行）》的规定进行。

第六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要求、申请程序、工作时限，并提供有关申请工作的咨询服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通过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对政务服务事项提供不见面办理。鼓励申请人选择线上方式提出办理申请。申请人选择线下方式提出办理申请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办理。

第七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公开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信息。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八条  供水单位向所在地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卫生行政许可申请时（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按生产经营场所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有多个生产经营场所的应当分别申请，按照本规定第十一条至第十八条的要求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接收卫生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时，应当向申请人出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等进行核对，并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

申请材料中除卫生许可证原件外，其他可以通过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共享、核验的证照批文等材料，申请人可以不提交。

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并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由申请人补正后予以受理；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卫生行政许可的或不属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第十条  在卫生行政许可受理决定作出前，申请人可书面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终止申报申请，并要求撤回申请材料。接到终止申报申请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终止申报，根据申请人的要求退还申请材料。

第十一条  首次申请从事集中式供水（生产），应当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一）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首次申请）（附件1）；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三）生产场所周围环境平面图、生产场所平面布局图、水处理工艺简述及简图、供水覆盖区域图；

（四）生产设备清单、检验人员名册、检验仪器设备清单、检验项目清单、供水范围内加压泵站清单；

（五）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清单；

（六）出厂水水质全分析检验报告。
第十二条  首次申请从事集中式供水（生产经营），应当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一）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首次申请）（附件1）；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三）生产场所周围环境平面图、生产场所平面布局图、水处理工艺简述及简图、供水覆盖区域图；

（四）生产设备清单、检验人员名册、检验仪器设备清单、检验项目清单、供水范围内加压泵站清单；

（五）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清单；

（六）出厂水水质全分析检验报告、末梢水水质常规项目检验报告（放射性指标不作要求）。
第十三条  首次申请从事集中式供水（经营），应当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一）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首次申请）（附件1）；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三）经营场所平面布局图、供水覆盖区域图；

（四）生产设备清单、水质检测仪器设备及检验项目清单（不具备水质检验条件的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要求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检验，并提交委托检验项目和频率符合规定的合同）；

（五）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清单；

（六）出厂水和末梢水的水质常规项目检验报告（放射性指标不作要求）；

（七）经营单位与供水生产单位签订的供水合同及供水生产单位的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第十四条  首次申请从事分质供水，应当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一）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首次申请）（附件1）；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三）制水间平面布局图、水处理工艺简述及流程简图、供水系统图；

（四）生产设备清单、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及检验项目清单；

（五）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清单；

（六）符合《管道分质直饮水卫生规范》（DB 32/761）的设备出水和末梢水水质检验报告。

第十五条  申请延续卫生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一）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延续申请）（附件2）；
（二）卫生许可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三）供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生产场地及生产场所布局、生产设施设备等与原核准内容一致的承诺书；

（四）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清单；

（五）集中式供水单位（生产）提交近一年内的出厂水水质全分析检验报告，集中式供水单位（生产经营）提交近一年内的出厂水水质全分析检验报告和末梢水水质常规项目检验报告（放射性指标不作要求），集中式供水单位（经营）提交近一年内的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常规项目检验报告（放射性指标不作要求），分质供水单位提交近一年内的符合《管道分质直饮水卫生规范》（DB32/761）的设备出水和末梢水水质检验报告。

第十六条  申请变更卫生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有关材料：

（一）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变更申请）（附件3）；

（二）卫生许可证原件；

（三）变更情况说明、变更后的相关证照复印件或资料。
第十七条  申请补发卫生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补发申请）（附件4）；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第十八条  申请注销卫生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注销申请）（附件5）；
（二）卫生许可证原件。
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

第十九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不能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需要进行生产现场审核的，应当指派2名以上工作人员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生产现场审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可以延长期限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现场审核应当核查供水单位是否符合《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和《生活饮用水管道分质直饮水卫生规范》的要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限期整改，核实供水单位现场情况与申报材料的一致性，填写《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现场审核表》（附件6）或《江苏省生活饮用水分质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现场审核表》（附件7），并出具审核意见。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许可：

（1） 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的；

（二）现场审核不符合要求的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成的；

（三）存在卫生安全隐患或未按照要求提交充分的卫生安全性评价材料的;

（四）检验结果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五）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许可的情形。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后，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卫生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申请延续、变更、注销和补发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

第二十四条  申请延续的供水单位，应当在卫生行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后，应当重新进行生产现场审核。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在卫生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延续：

（一）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的；

（二）现场审核不符合要求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成的；

（三）检验结果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

（四）逾期提出延续申请的；

（五）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

第二十六条  供水单位的单位名称或地址名称因机构、行政区域调整等原因改变但是实际生产地址、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未发生改变的，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发生改变的，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后及时提出变更申请。

供水单位实际生产地址发生改变的，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办理卫生许可证的注销手续：

（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三）因不可抗力导致卫生许可行为实施没有可能或必要的；

（四）卫生许可证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被吊销的；

（五）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内生产地址改变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卫生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卫生许可证应当载明下列信息：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单位注册地址、生产经营地址、供水单位类别、许可证编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发证日期、发证机关。卫生许可证的有效期为4年，卫生许可证样式见卫生许可证样张格式（附件8）。

卫生许可证应当采用统一编号，格式见附件8。延续、变更和补发的卫生许可证沿用原卫生许可证号。延续的卫生许可证有效期为原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顺延4年，批准日期为准予延续日期。变更、补发的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不变，批准日期分别为准予变更、补发日期。延续、变更、补发的卫生许可证应当分别在批准日期后打印“延续”“变更”“补发”字样。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程序下列用语的含义：

分质供水是指利用过滤、吸附、氧化、消毒等装置对城市集中式供水或其他原水作进一步的深度（特殊）处理，通过独立封闭的循环管道输送，供给人们直接饮用的水。

集中式供水单位（生产）是指自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生产生活饮用水的单位。

集中式供水单位（经营）是指对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饮用水，经过贮存、消毒处理后，通过输配水管网向用户或者公共取水点进行供水的单位。

集中式供水单位（生产经营）是指自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的生活饮用水，通过自有输配水管网向用户或者公共取水点进行供水的单位。

分质供水单位是指负责管道直饮水系统的管理，日常供水运行，维护，水质检验、滤料更换，清洗消毒，经营等工作的单位。
第三十条  本程序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审批程序（试行）》（苏卫监督〔2007〕49号）同时废止。

附件：1．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
单位首次申请）

2．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
单位延续申请）

3．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
单位变更申请）

4．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
单位补发申请）

5．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
单位注销申请）

6．《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现
场审核表》

7．《江苏省生活饮用水分质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现场
审核表》

8．卫生许可证（样张）

附件1

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首次申请）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于首次申请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

二、填写此表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及申报受理的规定；

三、本申请表的内容应当准确完整，不得涂改，否则无效。所附资料均使用A4规格纸打印（建议中文用宋体小4号字，英文用12号字）或复印；

四、本申请表中须填写注册地址及生产地址，其中注册地址为供水单位营业执照所载明的地址，生产地址为实际制水地址；

五、本申请表中所述加压泵站为输配水系统中的中转输水泵站；

六、申请单位应当在申请表及相应的材料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并按规定的顺序排列，装订成册。

	申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负责人
	
	电话
	

	供水类别
	□集中式供水单位：□生产    □经营    □生产经营

□分质供水单位：□住宅小区 □学校 □宾馆及商务楼 □其他（         ） 

	水源名称/供水单位
	
	水源水类型
	□地表水 □地下水 □市政自来水

	设计日供水能力（m3）
	
	实际日供水能力（m3）
	

	设计供水人口数

	
	实际供水人口数
	

	职工人数
	
	从业人员数
	

	水处理工艺
	集中式供水：□混凝沉淀  □过滤  □消毒  □臭氧预氧化  □活性炭  

□膜处理    □除铁  □除锰  □其他（               ）

	
	分质供水：□炭滤    □砂滤   □反渗透   □纳滤   □超滤 

□微滤（具体材质：         ） □其他（具体材质：          ）

	消毒工艺
	□液氯消毒   □次氯酸钠消毒   □氯胺消毒   □二氧化氯消毒  

□臭氧消毒   □紫外线消毒     □其他（               ）

	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材料前的□内打“√”）

□1.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2.生产场所周围环境平面图（生产或生产经营提供）；

□3.水处理工艺简述及简图（经营类别不需提供）；

□4.生产/经营场所（分质供水为制水间）平面布局图、供水覆盖区域图（分质供水为供水系统图）； 

□5.生产设备清单、仪器设备清单、检验项目清单（不具备水质检验条件的集中式供水的经营单位，应按照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要求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检验，并提交委托检验项目和频率符合规定的合同）；

□6.供水范围内加压泵站清单（生产或生产经营提供）；

□7.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清单；

□8.出厂水水质全分析检验报告（生产或生产经营提供）；

□9.出厂水水质常规项目检验报告（放射性指标不作要求，经营类别提供）；

□10.末梢水水质常规项目检验报告（放射性指标不作要求，经营或生产经营提供）；

□11.符合DB 32/761的设备出水和末梢水水质检验报告（分质供水提供）；

□12.经营单位与供水生产单位签订的供水合同及供水生产单位的卫生许可证复印件（经营类别提供）。

	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或侵权行为，我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请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延续申请）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于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含分质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延续申请；

二、填写此表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及申报受理的规定；

三、本申请表的内容应当准确完整，不得涂改，否则无效。所附资料均使用A4规格纸打印（建议中文用宋体小4号字，英文用12号字）或复印；

四、本申请表中须填写注册地址及生产经营地址，其中注册地址为供水单位营业执照所载明的地址，生产经营地址为实际制（供）水地址；

五、申请单位应当在申请表及相应的材料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并按规定的顺序排列，装订成册。

	申请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负　责　人
	
	电　话
	

	卫生许可证号
	
	供水单位类别
	

	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材料前的□内打“√”）

□1.卫生许可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2.供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生产场地及生产场所布局、生产设施设备、生产工艺等与原核准内容一致的承诺书；

□3.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清单；

□4.集中式供水单位（生产）提交近一年内的出厂水水质全分析检验报告，集中式供水单位（生产经营）提交近一年内的出厂水水质全分析检验报告和末梢水水质常规项目检测报告（放射性指标不作要求），集中式供水单位（经营）提交近一年内的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常规项目检测报告（放射性指标不作要求），分质供水单位提交近一年内的符合DB32/761的设备出水和末梢水水质检验报告。

	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或侵权行为，我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变更申请）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于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含分质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变更申请；

二、填写此表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及申报受理的规定；

三、本申请表的内容应当准确完整，不得涂改，否则无效。所附资料均使用A4规格纸打印（建议中文用宋体小4号字，英文用12号字）或复印；

四、本申请表中须填写注册地址及生产经营地址，其中注册地址为供水单位营业执照所载明的地址，生产经营地址为实际制（供）水地址；

五、申请单位应当在申请表及相应的材料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并按规定的顺序排列，装订成册。

	申请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负责人
	
	电话
	

	卫生许可证号
	
	供水单位类别
	

	申请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材料前的□内打“√”）

□1.卫生许可证原件；

□2.变更情况说明、变更后的相关证照复印件或资料。

	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或侵权行为，我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4

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补发申请）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于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含分质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补发申请；

二、填写此表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及申报受理的规定；

三、本申请表的内容应当准确完整，不得涂改，否则无效。所附资料均使用A4规格纸打印（建议中文用宋体小4号字，英文用12号字）或复印；

四、本申请表中须填写注册地址及生产经营地址，其中注册地址为供水单位营业执照所载明的地址，生产经营地址为实际制（供）水地址；

五、申请单位应当在申请表及相应的材料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并按规定的顺序排列，装订成册。

	申请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负责人
	
	电话
	

	卫生许可证号
	

	申请补发理由
	

	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材料前的□内打“√”）

· 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有关证明文件。

	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或侵权行为，我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5

江苏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注销申请）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用于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含分质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注销申请；

二、填写此表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及申报受理的规定；

三、本申请表的内容应当准确完整，不得涂改，否则无效。所附资料均使用A4规格纸打印（建议中文用宋体小4号字，英文用12号字）或复印；

四、本申请表中须填写注册地址及生产经营地址，其中注册地址为供水单位营业执照所载明的地址，生产经营地址为实际制（供）水地址；

五、申请单位应当在申请表及相应的材料逐页加盖单位公章，并按规定的顺序排列，装订成册。

	申请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负责人
	
	电话
	

	卫生许可证号
	

	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材料前的□内打“√”）

· 卫生许可证原件。

	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如有不实之处或侵权行为，我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申请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6
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现场审核表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供水单位类别：(集中式供水（生产）     (集中式供水（经营）     (集中式供水（生产经营）

水源水名称：                           水源水类型：(地表水    (地下水      

设计日供水能力（m³）：                  实际日供水能力（m³）：                  

原水来源（供水单位）：                  供水人口数：

职工总数：                             从业人员数：  

	审核项目
	审核内容
	审核结果（是/否）
	备注

	（一）

水源选择
	1.1水质良好、水量充沛、便于防护的水源。取水点设在城市和工矿企业的上游。
	
	

	
	1.2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或《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的规定要求。
	
	

	（二）

卫生防护
	防护范围
及标记
	2.1生产区外围30米范围内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无生活居住区，无渗水厕所、渗水坑，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和铺设污水渠道的修建。
	
	

	
	
	2.2单独设立的泵站、沉淀池和清水池的外围30米的范围内，其卫生要求与集中式供水单位生产区相同。
	
	

	
	
	2.3在防护地带设置固定的告示牌，并采取相应的水源保护措施。
	
	

	
	地表水

水源
	2.4取水点周围半径100米的水域内，无捕捞、网箱养殖、停靠船只、游泳和从事其他可能污染水源的任何活动。
	
	

	
	
	2.5取水点上游1000米至下游100米的水域内无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其沿岸防护范围内无垃圾、废渣堆放，无有毒、有害化学物品仓库，无装卸垃圾、粪便及有毒有害化学物品的码头；无有毒气体、放射性物质排放；无从事放牧等有可能污染该段水域水质的活动。
	
	

	
	
	2.6输水明渠或暗渠有防护措施。
	
	

	
	地下水

水源
	2.7有根据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水文地质条件、供水的数量、开采方式和污染源的分布，由供水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会同卫生、环保及规划设计、水文地质等部门研究确定的地下水水源保护区、构筑物的防护范围及影响半径的范围。
	
	

	（二）

卫生防护
	地下水

水源
	2.8在单井或井群的影响半径范围内，无渗水厕所、渗水坑，不得堆放废渣或铺设污水渠道，无从事破坏深层土层的活动。
	
	

	
	
	2.9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严禁排入渗坑或渗井。
	
	

	
	
	2.10人工回灌的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
	
	

	（三）

卫生设施
	3.1配备的水净化处理设备、设施满足净水工艺要求，必须有消毒设施，正常运转。
	
	

	
	3.2输水、蓄水和配水等设施密封，不与排水设施及非生活饮用水的管网相连接。
	
	

	
	3.3新建水处理设备、设施、管网投产前，及设备、设施、管网修复后，必须严格冲洗、消毒，经水质检验合格后方可正式通水。
	
	

	
	3.4水处理剂、消毒剂的投加和贮存间通风良好，防腐蚀、防潮，备有安全防范事故的应急处理设施，有防止二次污染的措施。
	
	

	
	3.5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符合产品卫生安全和产品质量标准的有关规定，持有卫生许可批准文件或卫生学检测报告。
	
	

	
	3.6购入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索取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经验收合格后入库待用，按品种、批次分类贮存于原料库，无混杂。
	
	

	
	3.7自建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未经当地卫生健康、建设行政部门批准不得与城市供水系统连接。
	
	

	（四）

检验设施与能力
	4.1有水质检验室，配备与供水规模和水质检验要求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和仪器设备。开展水源水、净化构筑物出水、出厂水和管网水的水质检验。
	
	

	（四）

检验设施与能力
	4.2不具备水质检验条件的供水单位，应委托取得具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有委托检验协议。
	
	

	
	4.3采样点的设置应有代表性，设在水源取水口、集中式供水单位出水口和居民经常用水点处。
	
	

	
	4.4按规定开展生活饮用水的检验，测定项目及检验频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
	
	

	
	4.5有出厂水质消毒剂余量、浑浊度、PH值指标的在线监测能力。
	
	

	（五）

卫生管理制度和组织
	5.1有健全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对可能发生污染的环节，制订和落实防范措施，加强检查，严防污染事件发生，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5.2有健全的卫生管理网络，设置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5.3应对取水、输水、净水、蓄水和配水等设施加强质量管理，建立放水、清洗、消毒和检修制度及操作规程，保证供水水质。
	
	

	(六)

人员健康管理
	6.1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取得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
	
	

	
	6.2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生活饮用水的疾病或病原携带者，不得直接供、管水工作。
	
	

	
	6.3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上岗前须进行卫生知识培训，上岗后每年进行一次卫生知识培训，未经卫生知识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工作。
	
	


（注：不同单位类别其部分审核内容可合理缺项，审核内容均为“是”，现场审核通过。）

现场审核意见：            

现场审核人员：                                           被审核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现场审核日期：                                           日期： 

附件7
江苏省生活饮用水分质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现场审核表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生产经营类别：□住宅小区  □学校  □宾馆及商务楼  □其他（          ）

申请企业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计日供水能力（m³）：                      实际日供水能力（m³）：                     

设计供水人口数：                            实际供水人口数：

职工总数：                                  从业人员数：                    

	审核项目
	审核内容
	审核结果（是/否）
	备注

	（一）

一般要求
	1.1外观应清洁、整齐、无毛刺、无锐角、无污渍、无锈蚀。
	
	

	
	1.2管道直饮水系统的水质处理设备、与饮用水接触输配水设备、水处理材料、防护涂料等必须卫生安全，具有卫生许可批件或有检测能力的检验机构出具卫生安全合格的检验报告，符合GB/T 17219的要求。
	
	

	
	1.3所有与水接触的材料或设备，均应清洗后才能安装。安装后应进行全管网的清洗消毒后方可供水。
	
	

	（二）

制水间、设备和管网的卫生要求
	2.1 制水间应单独设置，且宜靠近集中取水点。
	
	

	
	2.2制水间周围30米防护范围内不得有渗（溢）水厕所、污水坑、生活垃圾、废渣、废气等污染源。不应与中水、污水处理、有污染物品堆放的房间相邻；不得设置卫生间。
	
	

	
	2.3面积应满足生产工艺的卫生要求，建筑物结构完整。
	
	

	
	2.4应通风良好，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8次/h，进风口应远离污染源。
	
	

	
	2.5应有良好的采光和照明。工作面混合照度不应小于200lx，检验工作场所照度不应小于540lx，其它工作不应小于100lx。
	
	

	
	2.6地面、墙壁、吊顶应采用防水、防腐、防霉，易消毒、易清洗的材料铺设。地面应有一定的坡度，有排水设施。门窗应采用不变形、耐腐蚀材料制成，并有上锁装置。与室外相通的门窗、排风口等处安装纱门纱窗。制水间入口处安装挡鼠板，室内与外界相通的排水口安装防鼠网。
	
	

	
	2.7应配置更衣设施和流动水洗手设施。
	
	

	（二）

制水间、设备和管网的卫生要求
	2.8应配备空气消毒装置。采用紫外线空气消毒时，紫外线灯应按1.5W/m3，离地宜2m。采用臭氧消毒时，应设置臭氧尾气处理装置。
	
	

	
	2.9在供水管网最低端应设排水阀，排水口应有防污染措施；在供水管道最高处应设排气阀，排气阀处应有滤菌、防尘装置。
	
	

	
	2.10供水末端为三个及以上水嘴串联供水时，宜采用局部环状管路，双向供水。
	
	

	
	2.11水处理工艺和设备必须根据原水水质进行配备，确定合理的处理工艺流程。
	
	

	
	2.12处理工艺中应有水质消毒措施。选用紫外线消毒，紫外线的有效剂量40mJ/m2，紫外线消毒设备应符合GB/T19837的规定；臭氧消毒，净水中溶解氧量为 0.1mg/L～0.5mg/L条件下，接触时间宜为5min～10 min,应满足GB 28232-2011的6.4.2.4的要求。（出水中臭氧浓度不小于0.05mg/L）
	
	

	
	2.13管道分质直饮水输水管道与市政或自建供水系统应安装单向止回阀，不得直接相连。
	
	

	
	2.14管网系统应设立水质采样口。
	
	

	
	2.15管道直饮水回水宜回流至净水箱或原水箱。回流至净水箱时，应在消毒设施前接入。宜采用定时循环，供配水系统中的直饮水停留时间不应超过12h。
	
	

	
	2.16净水箱应设置空气呼吸阀，不应设置溢流管。
	
	

	
	2.17管道直饮水供回水管网系统，应保证管道直饮水每天定时循环不少于2次或全天循环。
	
	

	（三）

检验设施与能力
	3.1有水质检验室，配备与供水规模和水质检验要求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和仪器设备。
	
	

	
	3.2不具备水质检验条件的供水单位，应委托取得计量认证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3.3采样点的设置应有代表性，净水设备原水入口处、出水口和最远端用水点取样。
	
	

	
	3.4按规定开展日常性水质检验，测定项目及检验频率符合DB32/761卫生标准要求。
	
	

	
	3.5有出厂水质消毒剂余量、浑浊度、PH值指标的在线监测能力。
	
	

	（四）

供水单位卫生要求
	4.1供水单位应有经培训合格的供、管水人员负责管道直饮水系统的管理、日常供水运行、维护、滤料更换、清洗消毒、水质检验等工作。
	
	

	
	4.2供水单位应当建立水质卫生管理档案，包括生产运行记录；管路和水箱清洗消毒记录，过滤单元及部件消毒记录；水质消毒记录 ；水质检测记录；设备维护保养记录；更换滤芯（滤料）记录；水质事件应急处置制度等。
	
	

	
	4.3供水单位应制定相应卫生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卫生规程，明确管道直饮水管理、生产各过程中的职责与卫生要求。
	
	

	
	4.4供水单位应对所供管道直饮水制水供水设备设施每月至少检查一次，定期维修清洗消毒，并根据水质情况和制水量及时更换过滤、吸附等水处理材料，发现问题，及时排除障碍，保证正常供水。
	
	

	（五）

从业人员卫生要求
	5.1直接从事管道直饮水系统的检验、生产、维护等有关人员(以下简称从业人员)应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健康体检合格后方能上岗。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甲肝、戊肝）、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管道直饮水系统卫生的疾病或病原携带者，不得直接从事供、管水工作。
	
	

	
	5.2从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技术和卫生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5.3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进入制水间前应穿戴整洁的工作服、帽、鞋，洗净双手。不得进行有碍管道直饮水系统卫生安全的活动。
	
	


现场审核意见：            

现场审核人员：                                           被审核单位负责人：

                                                         单位公章：

现场审核日期：                                           日期：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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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 生 许 可 证


（地区简称）卫水证字〔年份〕第（地区代码-流水号）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注册地址：


生产经营地址：


供水单位类别：





发证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延续/变更/补发）


有效期限：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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